


理人员及学生代表参加的优秀毕业生（干部）评选工作小组，组织优秀毕业生

（干部）初评，确定推荐人选。 

2．评选工作应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防弄虚作假，严格执行本

办法规定的评选条件，宁缺勿滥。 

3. 优秀毕业生（干部）评选与毕业工作同步进行，在办理毕业前一个月报

送优秀毕业生评审材料，荣誉证书与毕业证书同时发放。 

4. 被确定为优秀毕业生（干部）推荐人选者须填写《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成

人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干部）评审表》，同时提供奖励或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

函授站签字盖章后有效。 

5. 各函授站将评选实施方案、《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成人高等教育优秀毕业

生（干部）评审表》及支撑材料、汇总表报继续教育学院。 

6. 继续教育学院成立优秀毕业生（干部）评审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候选人

情况进行综合评定，确定优秀毕业生（干部）人选。 

六、表彰奖励 

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干部）者，授予“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成人高等教育优

秀毕业生（干部）”荣誉称号，颁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成人高等教育优秀毕

业生（干部）证书》，优秀毕业生（干部）评审表装入学生本人档案。奖励办法

由各函授站自行确定。 

七、评选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所授予的荣誉称号。 

八、本办法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九、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2020年 6月 8日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8 日印发 



附件 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成人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干部）评审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出生年月  层次  

专业 

名称 
 学习时间 年   月—     年   月 

推荐 

评选 

项目 

□ 成人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 

□ 成人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干部 

在学 

期间 

表现 

（包括思想政治、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效果、工作表现等方面；推荐优秀毕

业生干部的需要说明在学期间任职情况；不够篇幅可另附页） 

 

 

 

 

 

 

 

 

 

 

 

 

 

 

 

 

班主任 

（教学单位）

推荐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成人高等教育 

优秀毕业生（干部）推荐汇总表 

函授站名称：                   （盖章） 

评选基数人数： 

项目 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层次 

优秀毕业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优秀毕业生干部 

1     

2     

3     

4     

5     

6     

7     

8     

9     

10     

 


